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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講師| 林佑璘

現        職|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都市更新建設組簡任正工程司

課程日期| 112.10.25(三)

都市更新概論、法令與制度

112年度 桃園市自主更新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

簡報大綱

壹、都市更新意涵與公共利益

貳、都市更新辦理流程與重點

參、112-115年中央補助自主更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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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都市更新建設組簡任正工程司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

私部門

資歷 

公部門

資歷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工程員、幫工程司

內政部營建署專員、技正、科長、簡任技正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簡任正工程司

現任台北市、桃園市、嘉義市、高雄市、澎湖縣都市更新爭議處理審議會委員

其他

經歷

講師簡歷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

壹、都市更新意涵與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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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花蓮地震

921集集大地震

0206高雄美濃地震

全國住宅903萬戶

30年老屋691萬戶

1999年

2016年

2022年

10年後

0206花蓮地震2018年

2019年

30年老屋462萬戶第3季

過
去
二
十
年

未
來
二
十
年

未來將持續增加…

臺北市
(64萬戶)

新北市
(79萬戶)

桃園市
(31萬戶)

臺中市
(45萬戶)

臺南市
(37萬戶)

高雄市
(57萬戶)

花蓮縣
(8.1萬戶)

南投縣
(9.5萬戶)

宜蘭縣
(10萬戶)

新竹市、新竹縣
(6.9萬戶、7.9萬戶)

苗栗縣
(11萬戶)

彰化縣
(24萬戶)

雲林縣
(14萬戶)

嘉義市、嘉義縣
(5.7萬戶、11萬戶)

屏東縣
(17萬戶)

臺東縣
(5.3萬戶)

澎湖縣
(2.1萬戶)

基隆市
(8.1萬戶)

金門縣
(8千戶)

連江縣
(1773戶)

老屋密度高地區

0206
美濃地震

921集集地震
0206 418
花蓮地震

老屋數量年年增高 災害頻傳風險大 

加速都更為國家重要建設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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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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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利益定義：係屬於不確定且抽象概括的法律觀念，各國立法並未
對公共利益進行精確定義，一般泛指一定範圍內不特定多數人的共同
利益。應符合公平、合理、正當、公正等標準。

都市更新公共利益

爭議處理
審議會

提升
都市機能
環境景觀

維護
所有權人
參與權益

更新規
模及基
地條件

獎勵項
目及核
給

重建、整
建、維護
建築規劃
設計

淨零碳排

拆遷安
置計畫

權利變
換多數
決

更新前、
後權利價
值估價與
費用負擔

風險控管
方案

都市設
計與景
觀計畫

都市計
畫連結

公共設
施興修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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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都市更新辦理流程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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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處理方式

• 都市更新是指在都市計畫範圍內，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 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處理方式，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加強土地使用及建築
管理，改進公共設施，
保持良好狀況。

拆除更新單元內原
有建物，重新建築。

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物，
或充實設備改善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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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界定

更新地區內
政府劃定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內
自行依政府公告基準
劃定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外
自行依政府公告基準
劃定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申辦都更需有一定要件，可能於都市更新地區範圍內，亦可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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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 街廓內鄰接1條以上計畫道路或8公

尺以上現有巷且面積在1,500m2以

上者。

◆ 街廓內鄰接2條以上之計畫道路，

面積1,000m2以上者。 

◆ 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確

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

市容觀瞻，其面積在1,000m2以上，

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經審議會同

意者。

◆ 相鄰街廓合併為同一更新單元，至

少有一街廓符合上述規定。

◆ 並應以不造成相鄰土地無法單獨建

築為原則。

都市計畫道路

街廓內面積

1500平方公尺以上

街廓內臨接二條以上

計畫道路，面積大於

該街廓1000平方公

尺以上

完整之計畫街廓

已興建完成

與鄰近基地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
市容觀瞻，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並為一次更新完成者。

桃園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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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24修正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

• 一般申請實施都更應符合建築物

及地區環境應符合附表所列指標

達2項以上

• 位於大眾運輸系統車站本體及車

站出入口800公尺範圍內，僅須

符合附表指標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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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實施者條例§3

政府主導條例

§9

主管機關自行實施

主管機關同意其他機關(構)實施

主管機關公開評選事業機構實施

主管機關同意其他機關(構)公開評選

事業機構實施

民間主導條例

§22

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實施條例§26

重建：股份有限公司

整維：無限制

組成都市更新會實施條

例§27

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其報核當時資本

總額、實收資本額、負

責人、營業項目及實績

等，應納入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書內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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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流程

劃定
更新單元

申
請
建
照

工
程
施
工
與
產
權
登
記

建
物
移
交
與
成
果
備
查

約3年約24個月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提議劃定
更新地區

更
新
事
業
概
要
核
准

更
新
單
元
確
認

或

大約8個月 約6個月

更新
事業概要

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

擬
訂
計
畫
書
圖

公
開
展
覽30
日

聽
證
會

審
議
會
審
議

公
辦
公
聽
會

自
辦
公
聽
會

更新地區免 整合共識高可省略 事業/權變計畫可併送或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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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案分階段不同同意比率

類型
私有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數

私有
土地面積及合法建
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事業概要 1/2 1/2

事業計畫

政府主導 - -

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1/2 1/2

優先劃定更新地區 3/4 3/4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4/5 4/5

人數免計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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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同意書格式及得撤銷同意條件

★ 同意書得隨時撤銷(錯誤/詐欺/脅迫瑕疵等)

★ 同意書得於公展期滿前撤銷(更新後分配權

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低於出除具同意書時)

• 處理方式：重建/整建、維護

★同意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

土地權利
範圍

建物權利
範圍

• 土地所有權人簽名蓋章(日期)
• 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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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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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 政府介入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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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  是成本返還+共同開發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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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價與評定

➢ 鑑價：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鑑價

機構查估，估價結果由專業估價者

簽證負責。

➢ 評定：由實施者評定之，並應於權

利變換計畫中載明評定理由。

◆  決定評價基準日

➢ 由實施者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

六個月內擇日定之。

◆權利價值評估項目

➢ 更新前各宗土地、及未消滅之他
項權利價值

➢ 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價值

權利變換核心在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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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專業估價者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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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土地：以公有土地抵充後不足之七項公共設施土地及其工程費用。

七項公共設施包括道路、溝渠、兒童遊戲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

場。

➢ 工程費用：公共設施與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規劃設計費、施工費、整地費

及材料費、工程管理費、空氣污染防治費及其他。

➢ 權利變換費用：調查費、測量費、補償金、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及其他

業務費。

➢ 貸款利息：支付工程費用及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

➢ 稅捐(含營業稅、印花稅等)

➢ 管理費用：人事、行政、銷售、信託等管理費用。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

◼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權變共同負擔項目(包括用地及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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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分配或選配原則

• 包括更新後房地分配位置、差額價金找補彈性等，應於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中表明。

通知申請分配

• 實施者應訂定30日以上期限，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

人於期限內提出分配位置之申請，且一併告知公開抽籤日期。

注意事項

• 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

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參與權變之分配選配原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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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決的配套-未達分配現金、差額價金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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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決的配套-補償金及差額價金依法提存
權變10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不能或不願分配之補償金

權變核定後2個月內通知受補償人或代管機關30日內領取。但土地或合法建築物經扣押、法

院強制執行或行政執行者，應通知扣押機關、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於受通知之日起30日

內為必要之處理，並副知應受補償人。

下列情形之一者，實施者得提存：

一、應受補償人或代管機關逾期不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二、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

三、前項但書情形，扣押機關、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屆期未核發下列各目執行命令：

（一）應向扣押機關、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支付。

（二）許債權人收取。

（三）將補償金債權移轉予債權人。

依第一項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於所有權人死亡者，免辦繼承登記。

權變11 其他權利變換關係人不能或不願分配之補償金，準用權變10

權變25 拆除遷移土地改良物之補償金（時間可以另訂之），準用權變10

權變30 差額價金，準用權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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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變案建物拆除前餞行真誠磋商與協調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實施

實施者通知所有權人限期拆遷

所有權人自行拆遷
或實施者代拆

實施者
申請代為拆遷

建築主管機關準用
建築法第81條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
    訂定期限

主管機關
執行代為拆遷

主管機關協調

期日 方式 安置 其他

危險
建築
物

權利變換範圍內如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建築物，於權利變

換計畫核定實施後，未依期

限自行拆遷者，免踐行代為

拆遷前之協調程序，地方主

管機關得準用建築法第81條

規定辦理。

修正都更條例第57條，簡
化拆除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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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的好處1:建築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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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建築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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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整合報
核90%同意

退縮2公尺以
上沿街步道

退縮街角廣場

30年4樓以上無
電梯

人數眾多產權
複雜

捐贈都發基金

桃園市特有建築容積獎勵

5% 15% 15%

10% 20% 15%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執行單位：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0

都市更新的好處:2.稅捐減免-權利變換

土地增值稅

共同負擔部分免徵

權利變換取得的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40%

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減徵40%

契稅
共同負擔部分免徵

建物第一次移轉減徵40%

地價稅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免徵

更新期間土地可使用減半徵收

更新後二年減半徵收

房屋稅 更新後二年~第一次移轉減半徵收(最長2+10年)

舉例：
地主原有100m2土地，
因實施權利變換，需移
轉40m2予實施者抵付權
利變換共同負擔，其
40m2可免徵土地增值稅，
剩餘60m2土地經權利變
換取得後第1次移轉，減
徵土地增值稅40%。

100m2

抵付共
負
免徵

40m2

60m2

第一次
移轉
減徵
40%

2年持有期間產權不能
移轉，主管機關同意後
得延長稅捐減免至尚失
所有權，以10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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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的好處:2.稅捐減免-協議合建

土地增值稅 更新分配土地後第一次移轉減徵40%

契稅 建物第一次移轉減徵40%

地價稅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免徵

更新期間土地可使用減半徵收

更新後二年減半徵收

房屋稅 更新後二年~第一次移轉減半徵收(最長2+10年)

2年持有期間產權不能移
轉，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延
長稅捐減免至尚失所有權，
以10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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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

提供都更相關法
令、融資管道及
爭議事項提供諮
詢服務或必要協
助。

放寬融資

金融機構都更建
築融資放寬30%
限制。

都市更新的好處:3.政府協助事項

法律扶助

主管機關主動協
助申（聲）請法
律扶助或訴訟救
助。

弱勢保障

提供經濟或社會
弱勢者，社會住
宅或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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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2-115年中央補助自主更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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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架構

112-115中央自主都更補助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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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規劃補助-經費核算

人數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人數≦50人 150萬元 100萬元

50人＜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5千元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每增1人加計5千元

合計 ≦500萬元(上限) ≦300萬元(上限)

以更新會會員人數分級距計算；並以申請補助當時之權利狀況為準。 

因基地面積逾3,000㎡或所有權人數達400人以上及屬於海砂屋、
老舊危險複合用途之建築物等特殊情形，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敘明理由，並經執行機關審查同意者，得酌予提高補
助額度及補助上限。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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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

◼ 以地面層以上樓地板面積(即申請補助面積)分級距計算

申請補助面積 補助金額上限

面積≦5,000㎡ 80萬元
5,000㎡＜面積≦10,000㎡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1萬元 

面積＞10,000㎡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5,000元

換算公式：
1坪=3.3058m2

1m2=0.3025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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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

果有安全疑慮，需辦理補強工

程者，得以本部核定補助擬訂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50%或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報告

書所載補強總工程費之5%作

為補強設計費用。 

◼ 二、申請結構補強設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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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整建維

護工程

補助-

經費核

算

•花蓮縣、臺東縣或離島等交通條件特殊者，由縣（市）政府敘明理
由經本部同意，得提高工程施作項目總補助經費20%。

•得酌予調降總補助經費20%之情形: 個案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為
3人以下 、實際施作外牆面積未達建築物外牆面積1/2、住宅使用
比率未達1/2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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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歡迎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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